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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近年桃園市重大開發建設計畫及交通建設陸續推行，吸引大量人口

就業及居住，其中大竹地區土地重劃完成後，建物四起，人口持續成長，

但都市計畫核心地區以外之周邊地區公共設施較為欠缺，提供市民公共

活動休憩場域空間相對不足。 

本案基地位於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區之西側，現屬都市計畫

劃設之農業區，鄰近密集住宅社區聚落，周邊公共設施僅基地北側約 400

公尺處設有一處社教用地(社一)，供新莊社區活動中心及市立蘆竹幼兒

園新莊分班使用，地區現況欠缺戶外公共活動場域，災害防救避難據點

空間亦不足。 

桃園市政府前於民國 107 年 6 月 14 日辦理「蘆竹區新莊里新庄子段

1957 地號土地使用變更座談會」，地方民眾皆表示希望興闢鄰里公園設施，

供民眾戶外休閒遊憩活動使用，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增益地

區災害防救能量。 

審酌本區域市民活動場域空間之欠缺，配合人口成長及實際需要，

擬變更部分農業區為公園用地，供興闢鄰里公園設施，爰依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 

貳、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 款。 

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本案基地位於桃園市蘆竹區，臨接龍安街三段及龍安街三段132巷，

位屬「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之農業區，計畫範圍為蘆竹區新庄

子段 1957 地號土地，面積為 0.32 公頃(土地謄本登載面積為 3,198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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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區關係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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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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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概述 

一、辦理歷程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 年 11 月發布實施，並於

80 年 6月 6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90 年 10 月 17 日發布實施第二

次通盤檢討；101 年 9 月 25 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目前刻正辦理第

四次通盤檢討作業。 

表 1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編號 項 目 實施日期及文號 

1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說明案 
民國 73 年 11 月 27 日

府建都字第 1 4 9 1 2 5 號

2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份農業區、工

業區、綠地、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案說明案

民國 79 年 05 月 03 日

府 工 都 字 第 5 8 6 3 2 號

3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80 年 06 月 06 日

府 工 都 字 第 9 3 2 7 6 號

4 修訂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地形圖案 
民國 80 年 08 月 01 日

府工都字第 1 3 4 6 8 0 號

5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高速鐵路

桃園站區聯外道路縣一一 O改善計畫)案 

民國 89 年 03 月 27 日

府 工 都 字 第 5 0 2 7 4 號

6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90 年 10 月 17 日

府城鄉字第 1 8 4 6 2 3 號

7 
變更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高

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二號拓寬工程)案 

民國 98 年 04 月 28 日

府城規字第 0980157553 號

8 

變更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綠地、道路用

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 1號五股至楊梅段

拓寬工程)案 

民國 98 年 06 月 10 日

府城規字第 0980215285 號

9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101 年 09 月 25 日

府城都字第 1010230898 號

註：製表日期截至 109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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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蘆竹區西南隅，範圍東、南、北三面由國道 1 號及國

道 2 號所圍，西接桃 49 道路，計畫面積 399.10 公頃。 

三、計畫年期與人口 

計畫年期以民國 110 年為目標年，計畫人口為 32,000 人，居住密度

約每公頃 36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水利會專用區、農業區及河川區，

面積合計為 303.4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76.03%，占都市發展面積

54.66%)。 

五、公共設施計畫 

包括機關、學校、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停車場、市

場、變電所、加油站、社教、高速公路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

計為 95.6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3.97%，占都市發展面積 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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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百分比(1) 

占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1.52 20.43% 38.64% 

商業區 6.61 1.66% 3.13% 

工業區 27.14 6.80% 12.86% 

水利會專用區 0.05 0.01% 0.02% 

農業區 185.23 46.41% - 

河川區 2.90 0.73% - 

小 計 303.45 76.03% 54.6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6 0.07% 0.12% 

學校用地 10.45 2.62% 4.95% 

公園用地 5.01 1.26% 2.37% 

綠地 1.64 0.41% 0.78%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2 0.53% 1.00% 

市場用地 0.61 0.15% 0.29% 

停車場用地 0.77 0.19% 0.36% 

體育場用地 0.26 0.07% 0.12% 

變電所用地 0.34 0.09% 0.16% 

加油站用地 0.19 0.05% 0.09% 

社教用地 0.26 0.07% 0.12% 

高速公路用地 15.71 3.94% 7.45% 

道路用地 58.03 14.54% 27.51% 

小 計 95.65 23.97% 45.34% 

合 計 (1) 399.10 100.00% - 

合 計 (2) 210.97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 

資料來源：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計畫書，101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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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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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位置選址及現況概要 

一、變更位置選址及區位分析 

現行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已於計畫區內劃設兩處公園用地

(公一、公二用地)及九處兒童遊樂場用地及計畫區內文小(三)及文中(二)

用地現況已開闢為六股埤塘生態公園，故主要休閒遊憩空間皆集中於計

畫核心地區，惟計畫區西北側及非都市計畫土地現況共計有約 195 戶住

宅社區，距離現有公共設施用地較遠，故本案考量區位及交通可及性等

因素，擇定蘆竹區新庄子段 1957 地號設置公園，以服務鄰近地區服務半

徑約 400 公尺內之新莊里及中福里居民遊憩活動使用。 

 

圖 4  計畫區大型休閒遊憩空間服務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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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土地權屬 

本案基地周邊雖尚有其他公有土地，惟亦屬須有償撥用之抵繳稅款

國有土地，公有土地分布詳圖 5 所示。 

另本案基地為蘆竹區新庄子段1957地號，土地謄本登載面積為3,198

平方公尺，本筆土地於民國 94 年 9 月由原地主抵繳稅款予國庫，現為國

有土地，管理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詳圖 6 所示。 

三、基地使用現況及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 

變更範圍內及鄰接土地多為停耕、閒置狀態，無從事農業使用，故

本案之變更使用並無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情形，且本案變更範圍內並無

灌溉排水溝渠，公園興闢後汙水經處理後排入西南側臨接 15 公尺寬之都

市計畫道路(龍安街 3 段)側溝，並未介入灌排水路系統，故本案無使用

灌溉功能之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之使用，本案亦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

意函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詳附件三。 

四、周邊環境概況 

(一)土地使用 

本案基地位於「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西側之農業區，

周邊土地使用大多以農業使用為主，另有鐵皮廠房及住宅分布其中，

並呈現主要沿龍安街三段道路兩側發展之現象。 

周邊主要住宅社區多集中於基地西側之龍安街三段 129 巷附近

地區，距離基地約 250 公尺，戶數約 95 戶，基地南側之對向住宅社

區戶數則約 30 戶，基地西北側之住宅區戶數則約 70 戶。 

(二)公共設施 

鄰近之公共設施僅基地北側約400公尺處設有一處社教用地(社

一)，現況為新莊社區活動中心及市立蘆竹幼兒園新莊分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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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基地周邊公有土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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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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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邊道路系統 

基地周邊以南北向之龍安街三段(都市計畫道路，15 公尺寬，雙向各

一車道)為主要道路，另基地東側之龍安街三段 132 巷(既成道路，約 5

公尺寬)可通達市區大興路(都市計畫道路，20 公尺寬，雙向各二車道)。 

六、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分析 

本案依都市計畫區範圍內各里之分布情形，並以行政轄區之里作為

閭鄰單位。經檢討兒童遊樂場用地及公園用地面積皆可滿足現行檢討標

準，惟 5 項公共設施用地仍無法滿足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不得少

於全部計畫面積 10%)。 

表 3  現行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表  

項目 

檢討標準 

(計畫人口：32,000 人) 

(計畫區涵蓋 5個里) 

單位：公頃 

用地需求 劃設面積 
超過 

或不足 

兒童遊樂場 

用地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面

積不得小於 0.1 公頃。 
0.50 2.12 1.62

公園用地 

1.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

一處，人口在 10 萬人以上，最小

面積不少於 4公頃。 

2.每處面積最小為 0.5 公頃。 

2.50 5.01 2.51

公園、綠地、

廣場、體育場

與兒童遊樂

場等用地 

不低於計畫區總面積 10%。 39.91 9.03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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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基地及周邊環境現況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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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規劃構想 

本案變更後之基地將依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桃園市公園

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進行用地規劃及維護管理，分述如後。 

一、發展定位 

基地位於計畫區西側面積 0.32 公頃，將定位為鄰里型公園，用地變

更後，短期內將先施作簡易綠美化設施，後續將再邀集相關單位及配合

地方居民之需求，並依「桃園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規劃公園得設

置之設施。 

二、土地使用 

依據現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均應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分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留設 2 公尺寬之人行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綠化。 

三、設施規劃 

依據「桃園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規定，經主管機關同意，公園得

設置園景設施、休憩設施、運動設施、社教設施、服務設施、無障礙設

施、防災設施、基礎設施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必要設施或附屬設施

等，但應維持一定之綠覆率。另公園周圍境界線設置之圍護物，應以植

物或具適當穿透性之設施為之。 

目前各地公園及綠地呈現「單一化」及「均質化」，在地性的特色逐

漸被隱沒，未來公園設施之規劃除配合全市性定位與建立都會生態網絡

為主，並配合周邊環境現況，打造永續、實用、多樣、防災、在地的特

色性風格等之綠化公園，以提供民眾安全及舒適之休憩環境。 

本計畫用地變更後將作為鄰里型公園使用，短期內將先施作簡易綠

美化設施，並設置簡易型運動設施及特色遊具，供民眾戶外休閒遊憩活

動使用，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增益地區災害防救能量。(如圖

8 所示) 

  



 15

 

 

圖 8  使用空間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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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內容 

本案變更內容詳見表 4 及圖 9 所示。 

 

表 4  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 

西側 

農業區 

(0.32) 

公園用地 

(0.32) 

審酌本區域欠缺市民活動場域空

間，配合實際需要，變更本計畫區

部分農業區為公園用地，以興闢鄰

里公園設施，供民眾戶外休閒遊憩

活動使用，提升地區公共設施服務

品質。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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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更內容示意圖 



 18

捌、變更後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次變更後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5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變更前 

計畫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百分比(1) 

占都市發展用

地百分比(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1.52 - 81.52 20.42% 38.58% 

商業區 6.61 - 6.61 1.66% 3.13% 

工業區 27.14 - 27.14 6.80% 12.85% 

水利會專用區 0.05 - 0.05 0.01% 0.02% 

農業區 185.23 -0.32 184.91 46.33% - 

河川區 2.90 - 2.90 0.73% - 

小 計 303.45 -0.32 303.13 75.95% 54.5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6 - 0.26 0.07% 0.12% 

學校用地 10.45 - 10.45 2.62% 4.95% 

公園用地 5.01 +0.32 5.33 1.34% 2.52% 

綠地 1.64 - 1.64 0.41% 0.78%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2 - 2.12 0.53% 1.01% 

市場用地 0.61 - 0.61 0.15% 0.29% 

停車場用地 0.77 - 0.77 0.19% 0.36% 

體育場用地 0.26 - 0.26 0.06% 0.12% 

變電所用地 0.34 - 0.34 0.09% 0.16% 

加油站用地 0.19 - 0.19 0.05% 0.09% 

社教用地 0.26 - 0.26 0.06% 0.12% 

高速公路用地 15.71 - 15.71 3.94% 7.44% 

道路用地 58.03 - 58.03 14.54% 27.46% 

小 計 95.65 +0.32 95.97 24.05% 45.42% 

合 計 (1) 399.10 0.00 399.10 100.00% -

合 計 (2) 210.97 +0.32 211.29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及河川區。  



 19

 

二、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分析 

本次變更後增加公園用地 0.32 公頃，經檢討計畫區劃設之兒童遊樂

場用地及公園用地皆已超過檢討需求面積。 

經檢討 5 項公共設施用地無法滿足都市計畫法第 45 條之規定(不得

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變更前不足面積為 30.88 公頃，本案於計畫區

西側變更 0.32 公頃農業區為公園用地，爰不足面積降為 30.56 公頃。 

表 6  變更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分析表 

項目 

檢討標準 

(計畫人口：32,000 人) 

(計畫區涵蓋 5個里) 

單位：公頃 

用地需求 劃設面積 
超過 

或不足 

兒童遊樂場 

用地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面

積不得小於 0.1 公頃。 
0.50 2.12 1.62

公園用地 

1.社區公園每一計畫處所最少設置

一處，人口在 10 萬人以上，最小

面積不少於 4公頃。 

2.每處面積最小為 0.5 公頃。 

2.50 5.33 2.83

公園、綠地、

廣場、體育場

與兒童遊樂

場等用地 

不低於計畫區總面積 10%。 39.91 9.35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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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防災計畫 

本府業於 91 年 5 月依「災害防救法」訂定「桃園縣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並於 97 年 8 月完成修訂計畫，藉以健全本市防救災體系，提昇減

災、預防、應變到重建等災害防救各階段工作之執行能力，俾減少災害

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低災害風險的城市。本計畫區業已

納入該防救災計畫系統內，透過該災害整合系統，達成預先防範及災後

救援之防災目的。未來公園用地開闢後得作為臨時避難場所，於突發性

之緊急事故發生時，供 100 至 200 公尺距離範圍內人員暫時之避難空間

使用。(如圖 10 所示) 

依循上開災害防救計畫之指導，擬具本計畫區防災避難場所、設施、

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及窪地水患防治相關事項如下： 

(一)防(救)災據點 

1.防(救)災避難場所 

(1)臨時避難場所：考量突發性之緊急事故，供作人員暫時之避難

空間使用。指定用地為本計畫區內之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

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等外部開放空間。 

(2)臨時收容場所：考量因空間阻隔或緊急事故，供作暫時收容空

間使用。指定用地為本計畫區內之文小及文中用地等。 

2.防(救)災避難設施：有關防(救)災避難設施(如表 7所示)。 

(二)防(救)災路線 

1.消防救災路線 

本計畫區之消防救災路線系統，主要依據火災及震災之規劃

設計，同時考量於救災進行中，因建築倒塌、落下物的阻隔與原

道路寬度不足等因素，致使消防及救難車輛無法通行。基此本計

畫區之道路系統，將依據服務功能或寬度，劃分為緊急聯外道路

及區內救援輸送道路等，分別說明如下： 

(1)緊急聯外道路 

指定本計畫區內之聯外道路，包括一號道路(大竹路)、二

號道路(大新路、龍安街)、三號道路(新生路)、四號道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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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街)、五號道路(南竹路)、六號道路(愛國路、大福路)、七

號道路(大興路、中興路、上竹路)及八號道路(上興路)等為本

計畫區之防災緊急聯外道路。 

(2)區內救援輸送道路 

指定本計畫區內九號道路(大新一街)、十一號道路(新福

街)、十二號道路(大興十三街)及十四號道路(大興八街)等區

內主要道路為救援輸送道路，作為消防及擔負車輛運送區外救

援物資至計畫區內及連接各避難場所之機能。 

2.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本計畫區指定河川水域、寬度十五公尺(含)以上之計畫道路、

公園用地及建築法定空地等劃設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並結合聯外

之出入性道路於緊急危難時，提供防災避難疏散之場所及可兼具

火災延燒防止隔離功用。 

3.防災維生系統 

為確保都市災害發生時，能減低維生線系統(包括給水、電力、

電訊和瓦斯系統等)之最低損壞程度，以提高都市緊急應變機能，

並著重於檢討整體公共工程系統之規劃，以確定重要維生線幹管

路徑，並預留搶修空間，包括下列項目： 

(1)推動電線管路之地下化系統。 

(2)提高管路耐震化作業系統。 

(3)設立維生線管理中心系統。 

表 7  防(救)災據點計畫準則及建議表 

種類 設置據點 設置指標 防(救)災避難設施及設備 

臨時避難場所 

公園用地、兒童

遊樂場用地、停

車場用地及道路

步行100至200公尺

距離範圍內。 

區域內居民間情報聯絡及對

外聯絡之設備。 

臨時收容場所 文小及文中用地
步行500至700公尺

距離範圍內。 

1.區域內居民進行災害因應

活動所需之空間及器材。

2.區域內居民間情報聯絡及

對外聯絡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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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都市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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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與經費 

本案基地為蘆竹區新庄子段 1957 地號，土地謄本登載面積為 3,198

平方公尺，本筆土地於民國 94 年 9 月由原地主抵繳稅款予國庫，現為國

有土地，管理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規

定，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不動產，依法申辦撥用時，以

無償為原則，但抵稅不動產應辦理有償撥用。辦理有償撥用不動產時，

土地之取償，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後續由桃園市政府依法辦理撥用事宜，本案工程費約 800 萬元，由

桃園市政府編列年度預算支應，預定完成期程為民國 110 年。 

 

表 8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取得方式 
工程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撥用 

公園用地 0.32 ◎ 800 桃園市政府 民國110年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地籍分割面積為準。 

2.表列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以實際完成為準。 

拾、其他 

本次變更計畫書圖未註明變更者皆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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